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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出席《2013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

總結發言（只有中文） 

2014年 5月 13日（星期二）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五月十三日）在立法會《2013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的總結發言： 
 
主席： 
 
  剛才的討論非常激烈，大家很熱心地參與討論，過去我看過很多網上影

帶知道了大家的討論，而今次大家很歡迎我到來，亦向我問了許多較難答的

問題。首先，我要感謝各位議員剛才就《條例草案》的不同範疇發表了很多

意見。 
 
  事實上，我們一直關注議員提出的意見；同樣地，我亦相信各位議員均

已明白政府推出需求管理措施的出發點。對於與政策和原則並不構成牴觸，

且不影響措施效力的意見，我們希望本從善如流的態度，盡量作出積極的

回應，因而才提出我在會議開首所述的調整方案。 
 
  有關「先訂立、後審議」的問題，涂謹申議員曾提出，主席在上次會議

特別提醒政府在這方面要盡快有立場和思考，因為這個問題是議員所關注

的。樓市需求管理措施難免會對大眾造成影響和不便，但我要強調這些措施

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因此，我們亦已作出配套安排，建議日後可透過「先

訂立、後審議」的方式，調整從價印花稅（包括雙倍印花稅）的稅階和稅率，

務求能夠迅速因應市場變化而對措施作出具確定性的調整。 
 
  我留意到建議的調整機制剛才亦引發不少討論，其中有議員提到政府可

否考慮，參考早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額外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的相關條例

所作的口頭承諾，推行「加難減易」的混合模式，或參考個別議員早前就額

外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的相關條例而提出的修正案。我想藉此機會表達政府

對此課題的立場。 
 
  一直以來，政府都殷切期望議員可接納《條例草案》建議的「先訂立、

後審議」機制，我們認為有關機制集即時性和確定性兩方面的優點。 
 
  至於「加難減易」的調整模式，由於買家印花稅制度只涉及單一稅率及

劃一稅階，應用時相對較為簡單及易於掌握。但本條例草案下建議的雙倍印



花稅是建基於從價印花稅制度之上，按不動產交易的代價以累進稅率徵收

的。換言之，從價印花稅的制度，跟買家印花稅的有別，並不是一個單一稅

率、劃一稅階的制度。調整從價印花稅，可涉及同時調整稅階和稅率，我們

不能簡單斷定建議的調整屬於「加稅」或「減稅」。若嘗試以「混合」的立法

形式調整印花稅，會在執行上產生混亂，也不能向市場發出清晰信息。再者，

《條例草案》包括就一般不動產交易徵收的第 1 標準稅率表（即雙倍印花稅

稅率），以及如獲豁免的情況下徵收的第 2 標準稅率表（即原有的從價印花稅

稅率），這令「混合」形式的調節機制在本條例草案下難以落實。 
 
  至於早前曾有議員在審議有關額外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的立法建議時提

出在「先訂立、後審議」機制下，如相關議案其後不獲立法會通過，又或自

該公告在憲報公布起計的指定期間內屆滿，該公告即停止生效。我們的關注

是，稅務局根據憲報公布的命令生效日期起徵稅的稅階和稅率，仍須視乎相

關議案的審議而不能作準，此做法不但令徵稅時的基準欠缺肯定性，亦會影

響調整措施的明確性。倘若有關的調整被修訂或否決，又或審議未能於指定

期間內完成，這期間內徵收印花稅所依據的稅率則會失效，這將影響期間內

的所有物業交易，稅務局需要因應最終經修訂的稅率或在議案不獲通過下的

原稅率，與有關交易的人士跟進補回或退還稅款的事宜。這樣會令參與物業

買賣的人士難以適從，為市場帶來不明朗因素，有違政府希望達到迅速應對

市場變化並適時調整措施的效果。 
 
  主席，我明白《條例草案》建議的「先訂立、後審議」的調整方式，具

有相當的爭議性，加上同時涉及原有的從價印花稅和雙倍印花稅的稅率和稅

階，有其箇中複雜之處，難免引起廣泛迴響和關注。因此，因應議員就此課

題表達的意見，政府會進一步審視。 
 
  有委員對推出雙倍從價印花稅措施會影響營商環境、香港長遠競爭力這

些課題，表示關注。我想強調，需求管理措施的政策目標，旨在確保物業市

場健康平穩發展，對香港整體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至為重要。在制定有關的措

施，我們明白措施會對部分買家和工商企業造成不便，但在平衡各方面的考

慮因素，在低利率、流動資金充裕及供求情況失衡的非常環境下，有關措施

符合整體社會的最大利益。若不遏止樓市泡沫形成，資產泡沫一旦爆破，會

對香港經濟造成更大的衝擊，從而對營商環境和投資氣氛帶來更負面的影

響。鑑於市場情緒仍存在波動，利率偏低和資金氾濫的環境持續，加上住宅

物業供應短期內依然偏緊，樓市的泡沫風險仍然不容忽視。因此，我們有必

要維持有關的需求管理措施。 
 
  我重申政府會密切留意樓市的發展，審時度勢，在有需要時對需求管理



措施作出適時的調整。 
 
  主席，《條例草案》審議至此，已步入關鍵性的階段，距離立法會休會只

有短短不足兩個月的時間。我衷心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本求同存異的精神，

以大局為重，早日完成審議工作，以便盡早落實有關措施，讓市場得以在明

確的環境下運作，讓政府在有需要時可以對需求管理措施作出適時的調整。 
 
  謝謝主席。 
 
 
完 


